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港

保税区关于进一步落实天津市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

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天津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及《天津港保税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相关要求，按照党委、管委会决策部署，现将《天津港保税区关于进一步落实天津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细则》印发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1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港保税区关于进一步落实天津市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实施细则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战略部署，加快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按照工信部《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实《天津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及《天津港保税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相关要求，深入推进保税区新型工业化，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结合保税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支持企业高质量投资，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购地建厂或投资建设的制造业实体项目，按照设备类投资和楼宇厂房建设类投资分类，以核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基数给予支持。技术改造或增资扩产的制造业项目，参照执行。
（一）支持设备类投资。经认定择优给予不超过设备、软硬件工具等投资额20%的支持，最高不超过5亿元。按照设备类投资额的具体支持标准为：

（1）1000万元-1亿元（不含）的按照5%；

（2）1亿元-10亿元（不含）的按照10%；

（3）10亿元-20亿元（不含）的按照15%；

（4）20亿元（含）以上的按照20%。

（二）支持楼宇厂房建设类投资。经认定择优给予不超过楼宇厂房投资额20%的支持，最高不超过5亿元。按照楼宇厂房建设投资额的具体支持标准为：  

（1）1000万元-1亿元（不含）的按照5%；

（2）1亿元-10亿元（不含）的按照10%；

（3）10亿元-20亿元（不含）的按照15%；

（4）20亿元（含）以上的按照20%。

设备类和楼宇厂房建设类的支持资金按照申请年度内实际完成投资进度额所对应档次给予支持。待项目竣工投达产后，经核算给予相应差额部分的资金支持。
第二条  支持盘活现有房地资源。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产业用地效能。（一）对企业租用盘活空置办公楼宇及厂房的，申请年度内经认定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80%租金支持，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支持标准： 

（1）对未纳统企业租用盘活空置办公楼宇及厂房的（租赁面积实际使用率80%（含）以上，办公楼宇按照人均办公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核算），支持面积最大不超过2万平方米。

第一年给予80%租金支持；

第二年产值达到20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80%租金支持，如未达到给予70%租金支持；

第三年产值达到30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80%租金支持，如未达到给予50%租金支持。
（2）对本实施细则发布前已纳统企业盘活空置办公楼宇及厂房的（租赁面积实际使用率80%（含）以上，办公楼宇按照人均办公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核算），支持面积最大不超过1万平方米。第一年给予50%租金支持；自第二年起同比上年度产值增长不低于5%的给予50%租金支持，如未达到给予40%租金支持。

（二）对在保税区范围内购置自用工业厂房的制造业企业，经认定择优给予不超过购置价格15%的支持，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按照购置面积的具体支持标准为：

（1）1000-5000（不含）平方米的按照购置价格5%；

（2）5000-10000（不含）平方米的按照购置价格8%；

（3）10000-20000（不含）平方米的按照购置价格12%；

（4）20000平方米（含）以上的按照购置价格15%。

以上支持资金按照项目进度比例进行拨付，完成购置房产产权手续并实现项目投产拨付50%；实现纳统且次年度不退库的，拨付剩余50%。

第三条  支持产业提质升级。支持中小企业提升规模，对于首次纳统入库的工业企业（且次年不退库），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高质量增长，对年工业产值达到10亿元（含）且增量达到1亿元（含）以上的，申请年度内经认定择优分级分档按最高不超过全年工业产值增量的10‰给予支持。具体支持标准为：
（1）产值增量1亿元-5亿元（不含）的，按照增量部分的1‰；

（2）产值增量5亿元-20亿元（不含）的，按照增量部分的3‰；

（3）产值增量20亿元-50亿元（不含）的，按照增量部分的5‰；

（4）产值增量50亿元（含）以上的，按照增量部分的10‰。

第四条  壮大优化新兴支柱产业布局。结合产业链配套需求促进产业聚集，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完善新兴支柱产业链配套，强化要素保障，对用工体量规模较大的企业，自本实施细则发布后实现纳统年度起，经认定择优对租赁区内公寓给予最高不超过80%租金支持，期限不超过三年。按照用工规模的租金支持标准为：

（1）年月均用工达到150-400（不含）人的按照70%；

（2）年月均用工达到400-800（不含）人的按照75%；

（3）年月均用工达到800（含）人以上的按照80%。

第五条  促进研发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动能，加速产业创新发展。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不低于50万元且年产值和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同比均实现增长的企业，经认定择优按照年度研发经费支出的20%给予支持，同时增量部分再按不超过30%比例给予支持，年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具体支持标准：

（1）50万元-500万元（不含）的，增量部分按5%；

（2）500万元-2000万元（不含）的，增量部分按10%；

（3）2000万元-5000万元（不含）的，增量部分按15%；

（4）5000万元-1亿元（不含）的，增量部分按20%；

（5）1亿元（含）以上的，增量部分按30%。

第六条  支持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支持产业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创新平台发展。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为国家级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企业建设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试点），并对企业提供免费使用该平台开展样品试制、测试验证等相关服务，经认定择优对开展中试平台建设企业给予不超过设备投资20%的建设资金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
第七条  支持培育优质企业。激励争创单项冠军，对获得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对首次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成为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且通过国家年度考核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成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获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八条  推进企业绿色化转型。支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对纳入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零碳工厂等）的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纳入天津市绿色制造体系（市级绿色工厂、零碳工厂）的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九条  促进数智化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与制造全过程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领航智能工厂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卓越智能工厂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市级先进智能工厂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如国家及天津市等上级部门出台支持相关政策，原则上采取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支持。

第十条  支持产融合作。鼓励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开展项目建设和转型升级（购买土地除外）。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且签订贷款合同并实际取得贷款的，申请年度内经认定择优按照其实际支付贷款利息的50%给予支持（不含罚息等非常利息支持），年最高不超过贷款本金2个百分点。对符合保税区产业发展定位的重大实体项目，鼓励通过区域政府投资基金形式择优跟投。

第十一条  申请认定及兑现流程。由申报企业提出申请并报送其服务部门，经管委会审议通过后，依法依规办理资金拨付（支持资金以万元人民币为单位，向下取整）。
第十二条  法律责任。企业变更名称、分拆业务等不属于本实施细则扶持范畴。对违反承诺或通过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的企业，应将所获扶持资金予以退回，并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企业在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发生安全生产事件、环境保护、社会稳定等相关问题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将视情况暂缓、取消给予企业的扶持政策。

第十三条  同类单一就高不重复原则。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同时符合上述多个条款规定或保税区其他扶持办法的（含获得上级部门资金支持中需保税区匹配资金），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解释和期限。本实施细则由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天津港保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5年1月1日至本实施细则施行前，符合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参照执行。本实施细则有效期三年。申报企业应满足：（1）具有健全财务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2）具有良好的公共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制造业企业。在本实施细则执行过程中，如遇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天津市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冲突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天津市有关规定为准。



